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 

遴薦簡章 
 

報名收件 112 年 11月 1日(星期三)至 11月 30 日(星期四)止 

相關注意事項 

一、報名表(附件一)，請完整填寫並完成用印後，掃描成 PDF 檔。 

二、請於 11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前，將遴薦表(附件一)Word 檔

及用印後之 PDF 檔、個資聲明書簽名 PDF 檔等三份文件，上

傳至「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 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Google 雲

端表單始完成推薦手續。 

三、考量受遴薦者個資保護，請受遴薦者本人進行上傳填報，謝謝！ 

  

網址：https://reurl.cc/0ZmnjM 網址：https://reurl.cc/l7pX7Q 

簡章文件下載 遴薦表上傳 

聯絡人 執行秘書 陳靜怡 (02)2596-5858 分機 462。 

 

 

https://reurl.cc/OEX3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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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籌組細則 
 

一、「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青籌會)，

由 112年召集單位「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先行代發公文邀集

全國各大專校院(含軍警校院)推派乙名品學兼優、儀態端莊、口齒清

晰、具服務熱誠、喜愛參與公共事務、具公益活動規劃能力與經驗之

優秀青年代表擔任籌備委員組成之，爾後將由 112年召集單位負責統

籌輔導，辦理各項慶祝活動(含拜會參訪及公益活動)。 

二、青籌會執行委員由各校籌備委員間互選 8名委員(每校限乙名)，由

113年青年節輔導委員會推薦 7名籌備委員，共計 15名，共同代表全

國青年接受召集單位輔導派任、規劃、執行青年節各項慶祝活動。 

三、青籌會執行委員設置總、副召(2人)、專案活動組(5人)、公關行銷

組(5人)、教育行政組(3人)計 15名。 

四、執行委員依其意願及召集單位聘任之，各組工作說明如下： 

組別 工作內容 產出方式 

總召組 

總召集人 

1人 

１、代表青年節籌備委員會擔任重要儀典

對外發言人與致詞代表。 

２、代表青年節籌備委員會陪同輔導委員

會召集人於重要儀典接待貴賓。 

３、彰顯青年節籌備委員會之正面形象。 

４、擔任籌備會議主持人。 

５、負責與召集單位之工作聯繫。 

６、執行會務共同事項。 

採遴選制，經

召集單位面試

評比佔 40%、

全體執行委員

投票佔 60%。 

副召集人 

1人 

１、共同負責與召集單位之工作聯繫。 

２、召集籌備會議，推進各項專案進度。 

３、統籌表揚大會規劃與執行。 

４、執行會務共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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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工作內容 產出方式 

專案活動組 

組長 1人 

組員 4人 

１、統籌公益主題活動規劃與執行。 

２、各單位拜會參訪工作準備與執行。  

３、統籌青年工作坊主題規劃與執行。 

４、親善大使與表演團體之接待。 

５、執行會務共同事項。 

委員志願序佔

60%、召集單

位面試佔

40%，依得分

排序制。 

公關行銷組 

組長 1人 

組員 4人 

１、負責主視覺與各式文宣品之設計。 

２、社群媒體經營管理。 

３、各項發布之文稿撰寫與紀錄。 

４、多媒體影音素材拍攝與剪輯。 

５、執行會務共同事項。 

教育行政組 

組長 1人 

組員 2人 

１、負責各項膳、宿、交通接待與安排。 

２、各項器材與相關物品整備與管理。 

３、預算控管回報召集單位。 

４、內部教育訓練規劃與執行。 

５、統籌歡迎餐會活動規劃與執行。 

６、執行會務共同事項。 

五、推展會務，各項工作委由全體執行委員先行籌劃執行。未擔任執行委

員之青籌會籌備委員，共同協助縣市(依學校隸屬縣市)籌組青籌會，

並共同參與「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菁英會」等重點活動。 

六、本會執行委員應出席會議，參與會務討論，除有正當理由外，最晚應

於會議三日前通知召集單位，完成請假手續。無正當理由或未依規定

請假而缺席超過三次者，或整體籌備期出席率未達六成，得經提報召

集單位及本會會議確認後，召集單位將有權不予以證書。委員於任期

內有損害本會聲譽之情事者(詳細規則另訂之依當選青執委聘任規則

為主)、無共同執行會務作業逾期者超過三次者，亦得經前項程序解

任之。 

七、青籌會為臨時成立之工作組織，俟慶祝青年節各項任務結束後即自行

解散。 

八、應填寫之報名表(附件一)及會議日程(附件二)，請參閱附件資料。 

九、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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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 

執行委員選舉辦法 
 

一、「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置執行委員 15人，由

113年青年節輔導委員會推薦 7名籌備委員，另由各籌備委員互選執

行委員 8名，共計 15人。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票選之。 

二、選舉時間：112年 12月 16日(星期六)。 

三、選舉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教學大樓 318教室。 

四、選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不使用製發之選票者。  

  (二)圈選之執行委員數額超過規定者。 

  (三)圈選之執行委員無法辨別為何所學校者。 

  (四)圈選票加以塗改者。 

五、選舉前由召集單位推舉發票、唱票、監票及記票各 2人，負責選舉事

務工作。 

六、投票結束後當場開票，並宣佈選舉結果。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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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 

執行委員選舉程序 

 

一、說明執行委員選舉辦法。 

二、說明執行委員之職責。 

三、監票人、開票人與唱票人。 

四、票選執行委員。 

五、開票。 

六、公佈當選執行委員名單。 

 

備註： 

一、本屆青執委選舉後，將直接進行後續執行團隊工作討論，請各位委員先

行預留 112年 12月 16日(星期六)至 12月 17日(星期日)兩天時間。 

二、未被推選為青執委之籌備委員，於 12 月 16 日(星期六)選舉結束，得

先行解散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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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遴薦表 

個人基本資料 

請附上正面清晰照片 

學校科系年級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同護照格式) 生理性別 

 □男、□女 

出生年月日 用餐習慣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葷、□素 

手機 E-MAIL 

  

社團/服務經歷(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經歷 擔任職稱 工作內容 

1.   

2.   

3.   

專長/興趣 

(請條列式說明) 

參考項目： 
（儀典司儀、大會主持、活動企劃、網站架設、社群經營、設計軟體使用、美
工設計、文書處理、溝通領導、攝影錄影、影片剪輯、其他…） 

特殊經歷 

(請條列式說明) 

參考項目： 
（獲獎經歷(可含高中至多五項)、語言能力、設計作品及 網站作品 自媒體經
營、其他…） 

擔任籌備/執行

委員動機&期許 

（200字以內） 

 

對青年節及籌備

委員/執行委員

的了解 

（200字以內） 

 

組別志願 

（   ）A.總召組。   （   ）B.專案活動組。 
（   ）C.公關行銷組。（   ）D.教育行政組。 
＊請填寫數字 1/2/3/4，1為最想加入之組別，以此類推。 
＊各組別工作內容說明，請參閱籌組細則。 

※遴薦者應確保所送資料之真實性與正確性，若經舉發並查證屬實，召集單位得取消委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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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遴薦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受遴薦者名字) 

中國青年救國團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茲就本單位蒐集 台端之個人資料，依法告知以下事項︰ 
一、個人資料管理、更新及權益影響事項： 
    本單位蒐集的個人資料，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的規範，並依據本單位個
資保護管理規範，蒐集、處理及運用您的個人資料。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
料，以確保您相關的權益。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單位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
確、最新及完整，避免您的權益受損。若您選擇拒絕向本單位提供個人資料時，本單位將有權調

整為您服務項目，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二、個人資料蒐集目的、類別及利用： 
（一）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人身保險、人事管理、社會工作或社會服務、青年發展行政、選舉

行政、資(通)訊服務、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辨識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住家及設施、學校記

錄、資格或技術、學生紀錄。 
（三）個人資料利用： 
    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地區：臺灣地區。 
    3.對象：大專院校在校學生。 
    4.方式：行動裝置或傳真聯繫、發送電子郵件、傳送簡訊、郵寄書面資料。 

（四）當本單位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與上揭特定目的不同時，會再次徵求您的書面同意，始進行個
資之處理及利用。 

三、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單位所訂定之作業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 
本人已閱讀且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貴單位於上述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
資料，茲簽署如下︰ 

同意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親簽)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親簽) 

附註：請繕填寫受遴薦者名字後列印，請受遴薦者親筆簽名，未滿 20歲者請由法定代理人一同

簽名。 

遴薦單位簽核 

學校業務

承辦人 

單位：  

姓名：  

電話：  

E-MAIL：  

學校核章 
學校承辦人： 

(職章)  

學校主管： 

(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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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3年青年節」籌備委員會議暨 

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時間配當表 

 

活動日期 112年 12月 16日(星期六) 112年 12月 17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 
劍潭海外活動中心 

教學大樓 318教室 

救國團總團部 

602會議室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07:30-08:50 
行政準備 

早餐時間/前往救國團總團部 

08:50-09:30 
團隊建立 

09:30-10:00 歡迎會‧各校籌備委員報到 

10:00-11:00 

始業式 

頒發青籌委員當選證書 

大合照 
青年節執行委員 

面試‧分派委任至各組 
11:00-11:30 青執委工作介紹 

11:40-12:30 午餐聯誼 

12:30-13:30 互動交流 午餐 

13:30-14:30 自我介紹 
113年青年節籌備研討 

14:30-15:30 執行委員選舉 

15:30-15:45 公布選舉結果 

賦歸 

15:45-16:00 休息時間/青籌委賦歸 

16:00-17:00 召開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 

17:00-18:00 晚餐 

18:00- 交流與聯誼 

附

註 

1.敬請準時報到，此為正式場合，請穿著正式服裝出席。 

2.請籌備委員準備 1分鐘自我介紹，須包含學校科系年級、專長、經歷等。 

3.未被推選為青執委之籌備委員，於 12月 16日(星期六)選舉結束，得先行解散

賦歸。 

4.本實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